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作为承担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青宝”或“公司”）

持续督导职责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2012 年修订）等文件的规定，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保荐机构”或“长江保荐”）对中青宝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软件著作

权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到位时间及金额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94 号文核准，中青宝于 2010 年

2 月首次公开发行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30.00 元/股；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75,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70,424.5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已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

具深鹏所验字[2010]049 号《验资报告》（注:后由于发行费用会计处理变化，导

致募集资金净额增加至 71,075.50 万元）。 

2、“聚宝计划”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7 日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1 年 4 月 13

日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中与主营业务相关营运资金的

使用计划》，同意公司将募集资金中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6,374.50 万元投

入“聚宝计划”中收购兼并的优秀的研发团队的网络游戏产品的研发中。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聚宝计划”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6,476.27 万元（含利

息），余额 0.25 万元（含利息），“聚宝计划”资金专户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计划总投资额 
利息及手

续费 

使用明细 
未使用资金 

项目 金额 

宁波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73050122000007189 
6,374.50 102.02 

300英雄（见注） 2,500.00  

0.25 其他游戏 3,976.27 

合计 6476.27 

注：公司依据与跳跃网络签订的《游戏委托开发协议》，委托开发款 2,500 万元分多笔

从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向其支付，该资金主要用于研发人员工资。 

二、本次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布局，同意公司将《300 英雄》游戏的软件著作权以 4,700

万元转让给上海跳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跳跃网络”）。 

《300 英雄》是由跳跃网络研发，公司独家代理运营的一款即时竞技类游戏。

公司已于本次披露日前终止了与跳跃网络签订的《300 英雄》的中国大陆地区独

家代理协议。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享有《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跳跃

网络享有《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及独家运营权。 

公司董事长李瑞杰先生及董事张云霞女士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跳跃网络

的董事，公司董事郑楠芳女士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跳跃网络的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时已回避表决。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

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名    称：上海跳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宝山区宝杨路 1800 号 2 号楼 655 室 

4、法定代表人：吴亚西 



 

 

5、注册资本：1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1 年 06 月 03 日 

7、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系统的技术开发；电子通讯产品的技

术开发及外观设计以及相关产品的销售；商务信息咨询；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8、跳跃网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玩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9 49% 

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36 36% 

赵增社 15 15% 

合计 100 100% 

9、跳跃网络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4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43,607.03          3,674,230.82  

负债总额      3,236,479.42          2,940,901.91  

净资产        407,127.61            733,328.91  

应收账款总额      2,218,754.50          2,471,573.17  

项目名称 2013 年（经审计） 2014 年上半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0,557,285.12          4,956,745.05  

营业利润      4,604,187.16            443,293.98  

净利润      3,188,964.18            326,201.30  

经营活动产生现流净额        175,813.21             22,671.13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300 英雄》游戏软件[简称：300 英雄]V1.0 之全部著作权

利。 



 

 

2、《300 英雄》的历史沿革： 

公司自 2011 年 6 月起与跳跃网络、上海玩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相关

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向跳跃网络支付 2,500 万元，委托其开发游戏《G&H》（暂

定名），开发完成后游戏的软件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国内版本、国外版本及后

续版本等）由公司享有，独家运营权由跳跃网络享有。2013 年 7 月，公司与跳

跃网络签订了上述游戏的中国大陆地区独家代理协议。 

2013 年 12 月，公司根据当时市场上玩家的喜好及游戏特点更改暂命名为《圣

域》，完成该游戏的软件著作权的登记工作。在游戏测试运行过程中，公司运营

团队发现《圣域》不能突出游戏主题，不适于游戏后期市场推广，公司为更好的

激起玩家共鸣，突出竞技主题，将上述游戏更名为《300 英雄》，并将原有的软

件名称“中青宝《圣域》游戏软件[简称：圣域]V1.0”变更为“《300 英雄》游

戏软件[简称：300 英雄]V1.0”。 

3、公司本次交易的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

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等。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人民币 4,700 万元 

2、定价依据：以评估值为依据，双方协商确认。 

公司聘请了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公司转让的软件著作权的所有权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卓信大华评报字(2014)

第 2030 号的《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8 月 31 日，纳入评估范围的

账面原值为 1,837.82 万元，账面净值为 1,347.73 万元。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即公司拥有《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的所有

权的评估价值 4,583.00 万元，增值 3,235.27 万元，增值率 240.05%。交易双方

基于上述《评估报告》，最终确定成交金额为人民币 4,700 万元。 

3、支付方式：现金方式 

4、付款安排：根据协议约定，跳跃网络将于 2016 年 6 月 30 日前支付完上



 

 

述款项。其中，2014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2 月，此三个月期间跳跃网络每月 25

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 30 万元的转让费；2015 年 1 月至 9月，此九个月

期间跳跃网络每月 25 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 200 万元的转让费；2015 年

10 月至 12 月，此三个月期间跳跃网络每月 25 号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支付 300

万元的转让费；2016 年 1 月至 5月，此五个月期间跳跃网络每月 25 号以银行转

账方式向公司支付 350 万元；2016 年 6 月 25 日跳跃网络以银行转账方式向公司

支付 160 万元，此期间支付款项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后计息。

（2016 年 1 至 3 月期间跳跃网络支付的转让费需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

息后，由跳跃网络向公司支付此部分利息；2016 年 4 至 6 月期间跳跃网络支付

的转让费需根据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30%后计息后，由跳跃网络向公司支

付此部分利息。） 

5、协议生效条件：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6、争议的解决：双方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的，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合同签署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本次交易的相关审核及批准程序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 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李瑞杰先生、张云霞女士、郑楠芳女士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其它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经审核，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按市场公允价格作为定价原则，且将对公司

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独

立性产生影响。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

相关制度的规定。公司关联董事在审议此关联交易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因此，我

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转让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的软件著作权暨关

联交易的事项发表意见如下：“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加公司现金流，符合有关规定



 

 

和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本保荐机构对本次交易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本次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游戏软

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本次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游戏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事

项符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本次交易所获收益将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有利于

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长江保荐对中青宝本次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游戏软件

著作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深圳中青宝互动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转让募集资金投资项目《300 英雄》软件著作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依黎 

 

 

                                 

                  王世平 

 

 

 

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14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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